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颍政办〔2021〕15 号

颍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促进颍上开发区稳定就业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部门：

《促进颍上开发区稳定就业实施办法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颍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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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颍上开发区稳定就业实施办法

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“六稳”、“六保”工作，做好颍上

开发区就业工作，切实有效帮助企业稳定就业人员、吸引一批专

业技术人才和高层次人才，发挥人才集聚效应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适用范围：在颍上经济开发区和循环经济园（以下

简称“开发区”）注册的工业、建筑业，商贸业等企业,科研院

所和行政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“用人单位”）。

第二条 适用对象：开发区用人单位引进的各类人才及在开

发区连续工作年满或已签订用工协议达到一定年限（具体标准见

第二章）的普通职工。

第三条 适用内容：对就业者购（租）房补贴、医疗、子女

就学等的相关政策。

第四条 补贴资金来源：补贴资金来源为经开区、循环经济

园辖区内企业所缴纳的税收地方留成部分。县政府批准在经开

区、循环经济园设立补贴资金池，额度为 2000 万元，每年初将

此补贴资金纳入财政预算，根据补贴进度，及时补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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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实施内容

第五条 购房补贴

1.对在开发区用人单位连续工作年满 8 年以上的普通职工，

购买开发区区域商品住房（以下简称“商品住房”），按每套建

筑面积最高不超过 90 平方米，每平方米给予 400 元补贴。

2.对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的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员，或经

社会化评审取得初级、中级职称资格的人才，或取得技师资格的

技能人才，在开发区用人单位连续工作年满或已签用工协议 3 年

以上，购买商品住房，按每套建筑面积最高不超过 90 平方米，

每平方米给予 600 元补贴。

3.对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的 985、211 高校本科毕业生、教育

部认定的在国外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的毕业生、

硕士研究生、经社会化评审取得高级职称的人才、取得高级技师

的技能人才，在开发区用人单位连续工作年满或已签用工协议 3

年以上，购买商品住房，按每套建筑面积最高不超过 90 平方米，

每平方米给予 1200 元补贴。

4.对在开发区新落户籍且创业就业的博士，免费提供一套建

筑面积最高不超过 140 平方米的商品住房，创业就业满 3 年后，

房屋产权可归个人所有，其中超过 90 平方米的部分，按市场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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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的一半购买。

5.对于以上条件，如企业及个人出具符合条件的相关承诺，

可根据实际情况放宽执行。

6.享受上述补贴的购房人员，在取得不动产权证后未满 5 年

过户所购住房的，相关补贴予以退回。企业及个人出具承诺但未

如实履行的，相关补贴予以退回的同时，并承担商品住房市场价

值的 5%/年损失费用。

第六条 公租房补贴

1.对在开发区工作暂无自有住房的博士、硕士研究生，按工

作场地及个人意愿 5 年内免费提供开发区范围内满足入住条件

的公租房一套。

2.对在开发区工作暂无自有住房的全日制本科、大专、高等

职业院校毕业生、在开发区企业连续工作 5 年以上的普通职工，

自申请之日起 2 年内免收开发区范围内公租房租金。

3.上述租赁住房人员不同时享受各种住房保障类租金补贴。

符合上述五、六条范围的，申请购(租)房补贴还应同时具备

以下条件:

(一)申请人在本县未享受购买和租赁住房补贴。

(二)上述购(租)房补贴不同时享受。

第七条 医疗补贴

开发区协调注册在开发区辖区的医院，针对开发区企业、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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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事业单位职工，可降低医疗费用 10%、体检费 20%，并优先提

供医疗服务。

第八条 子女就学

对于在开发区工作的的企业法人、高管、专业技术等人才的

子女，可优先安排在优质公办学校就读。高层次人才子女申请就

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，按照“免试就近入学”原则，按照当地
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办法，统筹协调在其居住地就近的公

办学校就读。特殊人员（含紧缺性人才等）其子女中小学、幼儿

园入学问题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予以解决。

第三章 个人税收、技术培训激励政策

第九条 个人所得税缴纳方面

对来区创业或全职的高层次人才，可连续五年奖补其缴纳的

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。

第十条 技术培训方面

开发区每年从高新技术企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及创新型

企业中遴选一批基础条件较好、具有发展潜质的创新人才和企业

经营管理人才，到国内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进修培训，提升业务

水平，所需费用由开发区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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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兑现程序

第十一条 申报时间

本政策原则上每季度申报一次，实行集中受理、限时办结、

统一兑现的原则。由颍上经开区、循环经济园管委会组建工作领

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，同时设立政策兑现窗口，于

每年 1 月、4 月、7 月、10 月集中开展政策申请、受理、审核、

兑现工作，并对审核结果进行公示。特殊事宜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

原则，提请领导小组会议研究。

第十二条 申报材料

1.购(租)房补贴

申请人需填写开发区就业人员购(租)房补贴申请表，提供身

份证、户口簿或常住人口登记表，与开发区用人单位签署的用工

协议，学历、学位证书(或留学证明、职称证书、国家职业资格

证书)，社保缴纳清单或工资流水清单。

2.医疗补贴需提供与开发区用人单位签署的用工合同，个人

身份证，医疗相关票据。

3.子女就学保障方面需提供与开发区用人单位签署的用工

合同、工资流水、人才及职位证明、个人身份证。

4.个人所得税补贴需提供与开发区用人单位签署的用工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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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、工资流水、高层次人才相关证书、个人身份证、单位个人所

得税扣缴相关资料。

第十三条 受理与兑现

个人将资料提交到领导小组受理，领导小组应在 2 个工作日

内将审核意见进行公示(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)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由领导小组统一提交到用人单位所在的

管辖部门，由管辖部门上报审批后兑现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上述政策如与其他政策存在交叉,按照自主选

择、就高不就低、不重复享受的原则执行。

第十五条 颍上经济开发区、循环经济园管委会拥有最终解

释权。

第十六条 本政策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试行期 1 年。


